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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聚焦“舌尖上的浪费”

转还是不转？
不少客户举棋不定

房贷定价的“锚”过去一直是基准利率，会根据基

准利率“打折”或“上浮”。但自去年新发放的房贷平

稳切换为LPR定价后，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底发布公

告称，2020年3月1日至8月31日，将推进存量浮动

利率贷款定价基准平稳转换。这意味着，存量房贷定

价基准也将进行转换。客户可与金融机构协商决定

是“换锚”为LPR，还是固定利率。

“当初签订的房贷是基准利率打八五折，比较划

算。但转换为LPR定价后，房贷利率将‘随行就市’，

就有不确定性了。”还在犹豫的北京市民李女士告诉

记者，她本来还想再观望一下，但四大行的批量转换

政策一出，着实让她感到一丝紧迫。“看来要抓紧办理

了，我还是想自主选择。”

记者采访发现，考虑到转换为 LPR 定价后，房

贷利率将面临浮动变化的不确定性，像李女士这样

举棋不定的存量房贷客户不在少数。

那么，如果存量房贷“换锚”期结束，但客户仍

没有作出明确选择，这部分存量房贷的利率怎么算

呢？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如果转换期结束，仍

有客户没有主动作出选择，这部分房贷应该依旧按

原合同约定的挂钩贷款基准利率。由于贷款

基准利率已不再是新发放贷款的定价参

考，央行对其调整的几率较小，所以挂

钩贷款基准利率，房贷利率可能长

期不变，其结果将与选择固定利

率近乎相同。

8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

法》，该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其

中，该法第三条规定“契税税率为百分之

三至百分之五”。事实上，当前人们在购

房时的实际契税税率为1%至2%，那么这

是否意味着明年9月1日之后购房需要

增加成本？

记者了解到，其实这种担忧完全可

以打消。因为此次新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契税法》，在契税税率上与我国

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

行条例》是完全接轨的。《暂行条例》中就

明确规定“契税税率为 3%-5%”。此次

《契税法》的出台，是我国契税征收从“条

例”向“法”的重要进步。

那么，既然国家规定的契税税率是

3%-5%，为什么目前买房一直都是按

1%-2%来收的呢？对此，有税务人士

表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

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

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23 号）规定，对个人购买家庭唯

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

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

契税；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1.5%的税率征收契税。

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

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 平方米

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收契税。具

体操作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

政、税务、房地产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这意味着，目前购房的契税税率是属

于减征的“优惠政策”。这位人士表

示，在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契税

减免也是调控的一项常规工具。对于

目前一些地方流传的“明年 9 月份之后

买房成本会上涨”的说法，其实更多是

个别房地产经纪人和销售人员借《契

税法》出台怂恿购房者加快交易的手

段而已。

记者还注意到，即将实施的《契税

法》还规定，婚姻关系中的房屋权属变

更，以及房屋继承等，将免征契税。

（北京青年报）

契税法要来了
买房成本会上涨吗？

四大行同日公告，8月25日起

个人房贷将批量转为LPR定价
工、农、中、建四大行12日发布公告称，自8月25

日起，将对符合条件且尚未办理定价基准转换的个人

住房贷款进行批量转换，统一调整为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定价。

面对8月底即将结束的存量房贷“换锚”，你将怎

样选择？是主动明确定价方式，还是等待银行批量转

为LPR？

尽管批量转换便利了部

分客户操作，但银行也要充分

尊重客户意愿。此前，个别银

行批量操作曾导致部分客户

投诉，认为银行不该“擅自做

主”。

据此，此次四大行对于不

接受批量转换的客户，或者批

量转换完成后有异议的客户，

明确了相关安排。

如不希望批量转换，农行

客户可在 8 月 24 日（含）前，通

过网银、客服、原贷款经办行

等渠道进行登记，届时农行将

不对其个人住房贷款进行批

量转换。工行和建行则建议

不希望批量转换的客户，在约

定的日期前，通过手机银行、

贷款经办行等渠道进行自主

转换。

批量转换完成后，四大行

均表示，有异议的客户可以在

今年年底前通过多种渠道与

银行协商处理。其中，工行和

建行还提供了自助转回渠道。

专家表示，在深化利率市

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存量房贷

“ 换 锚 ”给 了 客 户 一 次 选 择

权。银行应充分调动自身资

源和力量，提升精细化服务水

平，确保客户知情，并维护客

户选择的权利。在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下，银行应充分尊重

不 接 受 批 量 转 换 客 户 的 选

择，与客户协商解决。同时，

建议存量房贷客户及时

作出明确选择，充分使用

自身选择权。

（据新华社）

不接受批量转换怎么办？

▲河间市上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309847131612935）
拟向市行政审批局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
债权，特此公告。

▲海兴县顺发运输有限公司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至50万元，请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联系人：魏福生
联系电话：13333362907

▲沧州市电视台记者王旭东不慎丢失
记者证，证号：G13001166000026，
特此声明。
▲万国飞丢失退役军人优待证，证
号：冀退军A04191335，特此声明。

▲沧州市安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冀JJ5072（营运证号：130901001744），

申请营运证注销，特此声明。

▲海兴县胜通运输有限公司冀JZ1798，

营运证丢失，证号：130924005216，

特此声明。

▲盐山华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J1449000403201，

声明作废。

▲沧州市运河区芳娜日用品销售中心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130903MA08CQBT8H，

经营者：王丽颖，声明作废。

▲河间市邦德门窗幕墙研发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9847454412060）拟向市行政审
批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沧州明远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5000万元减至800万元，请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联系人：白松山
联系电话：18875781133

▲沧县丽妃日化店公章丢失，编码：
1309031054519，声明作废。
▲沧县双福副食部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丢失，注册号，130921600052240，
经营者：赵旺，声明作废。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沧州造物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2020年8月12日的出资人
决定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
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特此公告！

清算组组长：马晓东
联系电话：15511700611
联系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怡成
路天成明月洲小区20#楼2-1402

沧州造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8月14日

▲沧县恒通土地整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921098712187J）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河间市源润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984336162724X）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360
万元减少至30万元，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盐山县田文卿、赵晓兰房产证丢
失，证号：131453，声明作废。
▲盐山县王光远房产证丢失，证号：
冀（2 0 1 9）盐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2929号，声明作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

行于2020年8月将借款人王子传的不

良资产债权进行转让处置，涉及借款

本金金额399926.91元及利息、罚息

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烦请债务人王子

传及相关担保人向受让方李强履行还

款责任、担保责任和其他义务。

    特此公告通知！

联系电话：0318-205616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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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不良资产转让公告

哪些贷款可以转换？
眼看转换结束时间临近，四大行放出

“大招”：自8月25日起，代客批量转换为

LPR定价。

根据四大行公告，批量转换范围包

括 2020 年 1 月 1 日前银行已发放或已签

订合同未发放，且截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

（含），尚未办理定价基准转换的存量浮

动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含个人商用房贷

款，不含公积金贷款和公积金贴息贷

款）。

“其实，批量转换对于那些不太熟悉

线上操作、又不方便去网点办理的客户来

说，是一种较为方便的办法。”一位国有大

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的公告，存量房

贷统一调整为 LPR 定价，是为简化

客户操作，参照的是银行业普遍

做法。

记者了解到，在四大

行明确批量转换之前，

已有多家股份制银行

表示，截至 8 月 31 日

（含）仍未确定定价

模式的存量房贷，

银行将代客批量

转 换 为 LPR 定

价。更有个别银

行已在 7 月底前，

将未进行转换的

存量房贷统一转

换为LPR定价。


